
屈建敏：
本院依法受理原告夏

靖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
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(2016)
冀 0133 民 初 601 号 民 事 判
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内来本院民事一庭领取民
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
内 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石 家
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张凯杰、祝倩倩：
本院依法受理原告张

永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的 15 日内，举证期限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
第三日上午 9 时(遇节假日
顺 延) 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
法缺席裁判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李中敏：
本院依法受理原告陈

建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
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的 15 日内，举证期限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
第三日上午 9 时(遇节假日
顺 延) 在 本 院 第 一 审 判 庭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
法缺席裁判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耿亚硕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贾 小

女 、耿 来 法 诉 你 土 地 承 包
经营权确认纠纷一案。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16)
冀 0133 民 初 626 号 民 事 判
决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
取 该 文 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时江辉：
王莲菊与你民间借贷

纠 纷 一 案 ，进 入 执 行 程 序
后 ，本 院 于 2016 年 7 月 25
日查封了你位于赵县平棘
大街东侧的赵国用(2009)第
3603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
位于赵县平棘大街东侧的
房 产 一 处 ( 房 产 证 号
0130008755)。 因 你 至 今 未
履行判决义务，现本院决定
对你的房产及土地进行评
估、拍卖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摇号选取评估机构、勘
验现场、领取评估报告通知
书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公告期满后
的第 3 日上午 9 时(遇节假
日顺延)在本院司法鉴定技
术 室 摇 号 选 取 评 估 机 构 ，
当 日 下 午 3 时 勘 验 现 场 。
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相关
权 利 ，不 影 响 评 估 事 宜 的
进行。定于勘验现场次日
起第 30 日上午 9 时到本院
执行局协调处领取评估报
告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刘丽雅、刘民：
本院（2015）深民二初

字 第 58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已
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程
叩、刘少利、李丽娟和张瑶
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向本院
申请执行。因无法直接向
你 二 人 送 达 ，现 依 法 向 你
二人公告送达本院（2016）
冀 1182 执 505 号 执 行 通 知
书 、报 告 财 产 令 。 自 公 告
之 日 起 60 日 内 即 视 为 送
达 。 自 公 告 期 满 后 1 日
内 ，自 动 履 行 法 律 文 书 确
定 的 义 务 。 逾 期 不 履 行 ，
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
深州市人民法院

李军不慎将警察证丢
失，警号为 008904，特此声
明。

胡燕不慎将人民警察
证丢失，警号为 078994，特
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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